种子质量鉴定流程图


承办期限：30天

承办机构：青阳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（种子管理站）
服务电话：0566-5036090
监督电话：0566-5021635

农业机械事故责任认定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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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处理：


不合格种子所属企业由农委依据《种子法》予以处理





结果通报：


委汇总结果并在系统内或相关企业高/3通报。








结果报送：


站将监督抽查结果报送农委。








复检报告：


复检机构出具复检报告，并告知被抽查企业和生产商。








委托其他检验机构复检。








站复检








检验和判定：按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并依据《种子法》和相关种子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，对种子质量进行判定








送达结果通知单：站向被抽查企业送达《种子质量监督抽查通知单》








检验结果异议提出：被抽查企业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，自接到《种子质量监督抽查通知单》15日内，向委提出书面报告。








异议处理：


委审查异议报告，将处理意见告知企业，需要复检时。








告知内容：


（1）表明身份；


（2）告知决定和依据，权利和义务








通知书内容：包括被查企业，作物种类，扦样人员和单位等








方案内容包括：


扦样，检查依据、检验项目、判定依据、被抽查企业名单，抽查时间及结果报送时间








扦样：


站派两名以上扦样人员到被抽查企业扦样








扦样前准备工作：站组织抽样人员学习培训，并制定预案，做好扦样准备工作








下达抽查通知：


委审查通过抽查方案后，下达《种子质量监督抽查通知书》








制定抽查方案：站制定抽查方案，报农委审批








下达抽查任务：


委向站下达监督抽查任务








制定抽查计划：


委制定监督抽查计划








拒检：警告、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被抽种子，按不合格种子处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青阳县农业机械管理局          服务电话：0566-5281130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0566-5021635





简易程序





检验、鉴定和评估


进行相关检验,鉴定和评


估，填写《检验、鉴定,


评估委托书》等文书。





时限：20日








结案归档


当事人履行决定。








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


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，60日内向同级农机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，90日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




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当事人不履行决定的。


时限：15日








重新认定


当事人对农机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，15日内可向上一级农机监理机关申请重新认定。上级机关30日内作出重新认定决定。





责任认定与处罚


勘查、鉴定终结，进行


责任认定。填写《农机


事故认定书》《农机事


故处罚决定书》送达当


事人。


时限：10日


 





勘查处理


2名以上农机事故处理员共同处理，并按《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开展工作。


时限：1日








勘查现场


接到事故现场报案的，立即派人勘查现场，并自勘查现场之时起24小时内决定是否立案。


时限：1日


 





不予立案


对不属于管辖范围内的事故，不予立案，以书面形式及时向报案人或当事人说明理由。


时限：1日








案件来源


当事人或目击者报案





立案


予以立案的事故，详细填写《农机事故立案表》迅速上报有关领导和部门。


时限：1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